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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據中央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
情指揮中心」109年2月5日所發「2月6日
起全中國大陸(含港澳)列二級以上流行地區，
居住中國大陸各省市陸人暫緩入境」之新聞
稿，大專校院以下學校配合具中港澳旅遊史
入境須14日「居家檢疫」學生辦理原則



中港澳旅遊史入境須14日「居家檢疫」學生之辦理原則

具中港澳旅遊史之學生：
．校外住宿者→遵守疾病管制署「嚴重特
殊傳染性肺炎自感染區入境者居家檢疫
通知書」及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
機制」。

．校內住宿者→學校安排「居家檢疫」，
入住宿舍中，不應有未具中港澳旅遊史
之學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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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出現不適症狀
．外宿者→ 請打1922送至指定機構採檢
．校內住宿者→ 請打電話給宿舍管理員
，並由衛生主管機關主動監測

具中港澳旅遊史者
「居家檢疫」14天

主管機關開立「旅客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簡易通知
書」配戴口罩返家檢疫
期間不得離開家中或指定地點
里長或里幹事每日電話詢問健康狀況1~2次，並
記錄「健康關懷記錄表」

取自疾病管制署2020/2/5更新之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表
內容可能依疫情變化而有調整，敬請遵照疾病管制署最新公告



中港澳旅遊史入境須14日「居家檢疫」學生之辦理原則

校內「居家檢疫」之學生，應依據疾病管
制署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自感染區入境
者居家檢疫通知書」及「具感染風險民眾
追蹤管理機制」宿舍「居家檢疫」學生盡
量分開居住，如有共同生活者，須採取適
當防護措施（配戴外科口罩與良好衛生習
慣），並保持1公尺以上距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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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港澳旅遊史入境須14日「居家檢疫」學生之辦理原則

學校應依據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
制」，由專人主動監測關懷：
．校內「居家檢疫」學生每日記錄「健康

關懷紀錄表」，並每日通報台南市政府
民政局/里長或里幹事保持聯繫。

．校外住宿「居家檢疫」學生，應主動配
合台南市政府民政局/里長或里幹事回報
每日健康狀況；若有需要，學校可協助
聯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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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港澳旅遊史入境須14日「居家檢疫」學生之辦理原則

學校對於在校進行「居家檢疫」者，應負
責必要生活協助（如供餐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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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防疫小組應邀請專家參與，針對校內
相關「居家檢疫」措施進行規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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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港澳旅遊史入境須14日「居家檢疫」學生之辦理原則

學校應提醒具中港澳旅遊史學生在入境前，
應自備「居家檢疫」期間所需外科口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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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有違反居家檢疫規定逕自外出或搭乘大
眾運輸工具之學生，將依「傳染病防治法
」第58條、及同法第69條處新臺幣1萬元
至15萬元罰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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